
2026年6月10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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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5

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6月9日下午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采
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文凯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89人，代表股份6,636,635,867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73.6093%，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9人，代表股份5,298,843,
794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70人，代表股份1,337,792,073股。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师、
周俊律师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12和议案15涉及关联交

易，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表决；议案6以特别决议通过。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632,972,815 99.9448% 2,949,713 0.0444% 713,339 0.0107%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8,672,33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8%；反对
2,949,7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3%；弃权713,339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

议案2、关于审议《202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632,977,415 99.9449% 2,949,713 0.0444% 708,739 0.0107%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8,676,93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54%；反对
2,949,7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43%；弃权708,739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3%。

议案3、关于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633,323,854 99.9501% 2,834,913 0.0427% 477,100 0.0072%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9,023,3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46%；反对
2,834,9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3%；弃权477,100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1%。

议案4、关于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632,993,413 99.9451% 2,922,413 0.0440% 720,041 0.0108%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8,692,929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72%；反对
2,922,4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2%；弃权720,041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6%。

议案5、关于2026年度捐赠预算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338,764,954 1,255,587,896 93.7870% 82,696,551 6.1771% 480,507 0.0359%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799,158,32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731%；反对
82,696,55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25%；弃权480,507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

议案6、关于审议公司发行债券产品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633,428,454 99.9517% 2,739,213 0.0413% 468,200 0.0071%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9,127,9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65%；反对
2,739,2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5%；弃权468,200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议案7、关于审议2026年度在招商银行存贷款关联交易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338,764,954 1,335,419,441 99.7501% 2,876,613 0.2149% 468,900 0.035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8,989,8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8%；反对
2,876,6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60%；弃权468,900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议案8、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在招商银行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338,764,954 1,286,780,497 96.1170% 51,510,757 3.8476% 473,700 0.0354%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30,350,92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083%；反对
51,510,75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80%；弃权473,700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议案9、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553,781,922 98.7516% 79,466,816 1.1974% 3,387,129 0.051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799,481,438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097%；反对
79,466,816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64%；弃权3,387,129股，占该
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9%。

议案10、关于审议为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633,324,754 99.9501% 2,841,613 0.0428% 469,500 0.0071%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9,024,2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47%；反对
2,841,6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1%；弃权469,500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

议案11、关于审议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629,814,419 99.8972% 3,970,091 0.0598% 2,851,357 0.0430%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5,513,935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69%；反对
3,970,09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0%；弃权2,851,357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2%。

议案12、关于审议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338,764,954 1,335,477,041 99.7544% 2,812,513 0.2101% 475,400 0.0355%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9,047,4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74%；反对
2,812,5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8%；弃权475,400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9%。

议案13、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631,391,716 99.9210% 4,473,897 0.0674% 770,254 0.0116%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7,091,232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57%；反对
4,473,89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71%；弃权770,254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3%。

议案14、关于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633,117,415 99.9470% 2,816,513 0.0424% 701,939 0.0106%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8,816,931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2%；反对
2,816,5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2%；弃权701,939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议案15、关于开展商业不动产REITs申报发行工作暨关联交易及相关授权事项的
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338,764,954 1,335,500,141 99.7561% 2,790,613 0.2084% 474,200 0.0354%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9,070,57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0%；反对
2,790,61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3%；弃权474,200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7%。

议案16、关于制定《招商蛇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
股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6,636,635,867 6,633,129,037 99.9472% 3,027,030 0.0456% 479,800 0.0072%

其中，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
表决结果：同意878,828,553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6%；反对
3,027,03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1%；弃权479,800股，占该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饶晓敏律师、周俊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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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销售及近期购得土地

使用权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年5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65.51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销售金额209.23亿

元。2026年1-5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234.90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销售金额760.35亿
元。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
关数据存在差异，以上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自2026年4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露以来，公司近期新增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区域

土地
用途

土地面积
（万平米）

计容建筑面积
（万平米）

权益
比例

公司需支
付价款

（万元）

1
杭州市西湖区双桥单元X
H020302-17地块

杭 州 市 西
湖区

商业、住宅 2.87 8.61 100% 121,785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6-050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
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四川紫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紫宸”）

本次担保金额 15,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5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
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四川嘉拓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嘉拓”）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46,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2,020,115.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98.86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四川紫

宸授信事宜，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四川紫宸提供担保15,000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嘉拓新能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嘉拓智能”）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四川嘉拓提供担保10,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已累计向子公司四川紫
宸、四川嘉拓分别提供担保500,000万元、46,000万元。2026年至今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向
子公司四川紫宸、四川嘉拓提供担保255,000万元、20,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四川紫宸、四川嘉拓提供的新增担保金额分别为300,000
万元、30,000万元。具体请参阅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2025年12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公告。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无。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四川紫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四川紫宸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四川紫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83MA674QD42G

成立时间 2021年1月15日

注册地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经开区天府新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天崃一路888号

注册资本 241,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
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0,444.15

负债总额 351,866.48

资产净额 228,577.67

营业收入 36,915.56

净利润 -3,046.53

2、四川嘉拓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四川嘉拓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
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四川嘉拓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嘉拓智能71.54%股权，嘉拓智能持有四川
嘉拓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陈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83MA6BH8YU4A

成立时间 2021年11月20日

注册地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经开区天府新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崃岭大道666号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电气设备修理；工业
机器人安装、维修；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280.49

负债总额 12,833.98

资产净额 7,446.51

营业收入 22,628.11

净利润 4,367.57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被担保方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债务人 四川紫宸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最高本金限额 15,000万元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

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
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
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2、《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 江苏嘉拓新能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债务人 四川嘉拓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担保最高本金限额 10,000万元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
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
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保证期间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子公司对项目资金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

展战略。被担保方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
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为子公司四川紫宸、四川嘉拓提供的新增担保金额分别为300,000
万元、30,000万元。具体请参阅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2025年12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为202.01亿元人民币，占公司2025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8.86%。公
司不存在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
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6-051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梁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31,510,881股，占公司截止2026年5月31日
总股本2,143,797,731股的24.79%。本次解除质押81,6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1%。

●本次解除质押后，梁丰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80,110,000股，占其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33.89%，占公司总股本的8.40%；梁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胜越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阔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累
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80,11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8.73%，占公司总股本
的8.40%。

公司于近日收到梁丰先生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梁丰

本次解除质押 81,6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3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81%

解质时间 2026年6月8日

持股数量 531,510,881股

持股比例 24.7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80,11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3.8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40%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上述股东若存在后续质押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10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交银施罗德红利量化
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0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红利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合

基金主代码 02674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6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交银施罗德红利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交银施罗德

红利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合A 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6744 026745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准予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2980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6年5月25日

至2026年6月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6月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0,054

份额级别
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

合A

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

合C

交银红利量化选股

混合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324,080,725.05 77,141,677.82 401,222,402.87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10,850.24 5,349.53 16,199.77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324,080,725.05 77,141,677.82 401,222,402.87

利息结转的份额 10,850.24 5,349.53 16,199.77

合计 324,091,575.29 77,147,027.35 401,238,602.64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99,328.06 0.00 199,328.06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615% 0.0000% 0.049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6年6月9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与基金募集活动有关的费用，包括会计师费、律师

费、信息披露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认购本基金；本

基金基金经理未认购本基金。

（3）本表列示的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以及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的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的数据，对下属分级基金，此项计算的分母为各自级

别的份额，对合计数，本项计算的分母采用下属分级基金份额的合计数，即基金整体的

份额总额。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

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fund001.com）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具体

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

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

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体上公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以及关注本基金的特有风险，并选择适

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长盛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6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聚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719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6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证

监许可〔2026〕704号、《长盛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盛聚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盛聚利债券A 长盛聚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7197 027198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6〕704号

基金募集期间 从2026年5月18日至2026年6月5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6月9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350

份额级别 长盛聚利债券A 长盛聚利债券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66,618,040.78 117,437,565.70
284,055,6

06.4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

民币元）
36,461.02 16,838.59 53,299.61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166,618,040.78 117,437,565.70
284,055,6

06.48

利息结转的份额 36,461.02 16,838.59 53,299.61

合计 166,654,501.80 117,454,404.29
284,108,9

06.09

其 中 ：募 集 期 间 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

其 中 ：募 集 期 间 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2026年6月9日

注:（1）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

数量区间为零份。

（2）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零份。

（3）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

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2）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

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

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

始时间。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或

者赎回或者转换。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

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转换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

申购、赎回或转换的价格。

（3）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

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

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关于恢复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
适用费率公告

1 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简称 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97019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

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兴证资管金麒麟现金添利货币

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管理费恢复起始日期 2026年6月8日

调整原因

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当以0.70%的管理

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利率，基金管理人将调整

管理费为0.30%，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的

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70%的管理费。基金管理人

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因前述情况现已消除，管理费率于2026年6月8日恢复至0.70%。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562-3；网站：www.ixzzcgl.com。
（2）本基金销售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本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的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七日年化暂估收

益率会因为货币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运作情况
调整后续管理费，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
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份额不等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相关法律文
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10日

恒越匠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06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恒越匠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恒越匠心优选一年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5150

基金管理人名称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海宁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宋佳龄

2.新任基金经理基本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海宁

任职日期 2026年06月10日

证券从业年限 7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研究员、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上海
钦沐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经理。2023年2月加入
恒越基金，现任公司权益投资部总监兼研究总监。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11815
恒越优势精选
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2023年04月07
日

-

019257
恒越智选科技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5年10月24
日

-

006299
恒越核心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6年02月27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注：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的认定遵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投资管理人员注册登

记规则》等相关规定。

3.离任基金经理基本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宋佳龄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离职

离任日期 2026年06月10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6月10日


